
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
按照环境保护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要求，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有限公司对所排放的污染物组织开展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并制定自行监测方案（企业应对所有排口和排放的所有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
1、 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基础信息

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有限公司位于奇台县城北斗宫巷39号，厂区南面居民区，北面居民区，东面居民区和学校及西面居民区（对企业基本情况进行文字描述，公司坐落于天山北麓、准噶尔东南缘国家级产粮大县、古丝绸之路的名镇—奇台，它是新疆酿酒业和酒文化的发源地，距有600多年的酿造历史，公司自1952年正式成为国营企业以来，途径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经两次改制组建而成，形成一个主营白酒兼营红酒、纯净水、生产销售、集中供热、工业旅游、粮食收购为一体的有限公司。公司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年设计生产能力达1.5万吨，有清、浓、酱、兼四个香型200多个品种的“古城牌”系列白酒。公司白酒酿造以粮谷为原料，经传统固态发酵、蒸馏、陈酿、勾兑而成；生产工艺中4吨蒸汽锅炉为生产提供热力，并安装多管旋风除尘器处理产生的烟尘，同时伴有噪声产生；包装工艺产生酒瓶冲洗的废水，酿酒工艺主要排放的废水是泠凝水，主要污染物是氨氮、COD等，详见表1。
本企业手工监测为企业委托第三方社会监测机构。
表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有限公司

	污染源类型
	□废气企业             ■废水企业

□污水处理厂           □重金属企业

	地址
	新疆昌吉州奇台县城北斗宫巷39号

	所在地经度
	89°34″41′
	纬度
	44°1′25″

	法人代表
	周文贵
	法人代码
	71078763-7

	联系人
	翟桂林
	联系电话
	0994-7228757

	所属行业
	白酒酿造
	投运时间
	1952年

	自行监测方式
	□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

□仅自动监测

■仅手工监测

	自动监测运维方式
	企业自运维
	□是     ■否

	
	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名称
	

	手工监测方式
	自承担
	■是     □否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奇台县环境监测站

	排放污染物名称
	氨氮、COD

	主要产品
	“古城牌”系列白酒

	生产周期
	年

	主要生产工艺
	以粮谷为原料，经传统固态发酵、蒸馏、陈酿、勾兑而成的白酒

	治理设施
	无


2．监测点位示意图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1。（在厂区平面图上标注监测点位置、名称、编号及经纬度）
图1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略）
[image: image1.jpg]



监测点位：污水排放口（WS-20501）
经度：89°34″41′

纬度：4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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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及公开时限
1．废水监测

废水监测内容见表2。

表2  废水和水环境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废水
	手工监测
	排口1
	化学需氧量、氨氮


	委托第三方
	每月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SS、PH、色度、总磷、总氮、BOD5
	委托第三方
	
	

	备注
	正在委托第三方社会监测机构（联系和询价中）


3．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内容见表3。

表3  噪声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厂东，南，西，北
	连续等效A声级
	委托第三方社会监测机构
	每季度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3、 监测评价标准
第三方社会监测机构根据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有限公司1952年建厂，1987年改扩建完工的行业特点和客观情况（没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上级环保部门要求整改，但自治区环保厅暂停补办受理），制定企业废水和噪声执行如下标准：
1．废水评价标准
排口1废水执行《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1-2011》，详见表4。

表4  废水和水环境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评价标准

	废水
	排口
	pH（无量纲）
	6-9
	《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1-2011》

	
	
	生化需氧量（mg/L）
	80
	

	
	
	化学需氧量（mg/L）
	400
	

	
	
	氨氮（mg/L）
	30
	

	
	
	悬浮物（mg/L）
	140
	

	
	
	色度（稀释倍数）
	80
	

	
	
	总磷（mg/L）
	3.0
	

	
	
	总氮（mg/L）
	50
	


3．噪声评价标准

本企业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III类区标准，详见表7。

4、 表7  噪声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标准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连续等效A声级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区标准


5、 监测方法及监测质量控制
1．自动监测

废水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HJ/T355-2007）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T356-2007）要求进行监测。 自动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8。

本企业严格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所采用的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定期通过有效性审核，并加强运行维护管理，能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2．手工监测

各类污染物采用国家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的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国家或行业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监测方法开展监测。手工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8。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执行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分析样品的质量控制采用精密度和准确度控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通过检定或校准，仪器设备操作遵守操作规程，保证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可比性。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废水样品的采集、保存、分析、质控应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厂界噪声监测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对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监测项目，本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社会监测机构开展监测时，能够明确监测质量控制要求，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表8   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
	备注

	废水
	pH
	玻璃电极法
	雷磁PH计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发
	COD消解器
	

	
	氨氮
	蒸馏和滴定法
	可见分光光度计722N
	

	
	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生化培养箱
SPX-250B-Ⅱ
	

	
	总氮
	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6100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度计UV-6100
	

	
	悬浮物
	重量法
	干燥箱  101-1A
	

	
	色度
	稀释倍数法
	可见分光光度计722N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AWA5680
	


3．监测信息保存

本企业按要求建立完整的监测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监测期间生产记录以及企业委托手工监测或第三方运维自动监测设备的委托合同、承担委托任务单位的资质和单位基本情况等资料（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由相关人员签字并保存3年，其中废气企业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低于5年）。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网址是：http://www.xjmic.com 
企业名称（盖章）：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8日
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有限公司自行监测结果公开数据表（模版）
（　2015年第　　季度或　 月）

	企业名称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及排放浓度
	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是否达标
	超标倍数
	评价标准
	排放方式
	排放去向
	备注

	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有限公司
	废水手工监测
	
	
	COD（mg/m3）
	
	400
	
	
	
	
	
	

	
	
	
	
	氨氮（mg/m3）
	
	30
	
	
	
	
	
	

	
	
	
	
	BOD
	
	80
	
	
	
	
	
	

	
	
	
	
	总磷
	
	3.0
	
	
	
	
	
	

	
	
	
	
	总氮
	
	50
	
	
	
	
	
	

	
	
	
	
	悬浮物
	
	140
	
	
	
	
	
	

	
	
	
	
	PH
	
	6-9
	
	
	
	
	
	

	
	
	
	
	色度
	
	80
	
	
	
	
	
	

	
	噪声手工监测
	
	
	厂界噪声db
	
	65
	
	
	
	
	
	昼

	
	
	
	
	
	
	55
	
	
	
	
	
	夜


填表说明：1．“监测方式”按照“自动或手工监测”填写；
2．“监测点位”和“监测时间”按照实际监测情况填写；
3．“监测项目及排放浓度”按照该企业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排放浓度依次填写，浓度单位要求是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4．“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填写该企业应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5．“是否达标”按照实际达标情况填写“是，否”；
6．“超标倍数”填写超标的监测项目与排放标准限值相比的超标倍数；
7．“评价标准”填写该企业应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名称及标准编号；
8．“排放方式”填写集中排放或无组织排放等。

9．“排放去向”填写该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排入环境空气、排入地表水环境功能区类型或污水处理厂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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